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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督教台灣信義會牧師團組織條例 

 
修訂時間：(1)1997.6.16(2)2006.11.28(3)2011.1.5(4)2017.01.16(5) 2022.08.08 

 

第一條  定名──本團定名為基督教台灣信義會牧師團(以下簡稱本團)。 

第二條  組織──牧師團係由基督教台灣信義會之牧師及信義差會在台灣

信義會工作之牧師組織之。 

第三條  職掌 

(一)本團為台灣信義會教義及教會生活之諮詢決議機構。 

(二)受託審查預備受職為教牧人員之資格。 

(三)處理教牧人員之勸勉獎懲。 

(四)辦理總議會或總務處委託之事項。 

第四條  職員 

(一)本團設主席、副主席(兼書記) 二人負責團務。 

(二)職員之職責如下： 

1、主 席─召集會議主持一切團務。 

2、副主席(兼書記)─秉承主席之意旨襄助處理團務並處理文件

案卷會議記錄及陳報決議案等。 

(三)職員之產生如下： 

1、主席－全體牧師皆為候選人，得票數超過出席人數的三分

之二即當選，第二次投票以第一次票選最高票的前兩名牧

師為候選人，第二次投票若沒有人超過三分之二，第三次

改為超過二分之一即當選。 

2、副主席－由審查小組召集人及紀律小組召集人兼任。 

(四)任期為三年，連選得連任。 

(五)牧師團成員皆得選舉或被選舉擔任牧師團相關職員，不受年齡

限制，惟應受請假丶外派、外聘等原先規定限制。 

第五條  審查小組 

(一)本團設立委員五人擔任審查小組，委員五人由全體牧師互選，



2-01-2 

 

最高票五位當選。再由小組成員互選產生一召集人。 

(二)審查小組負責審查交辦事項。 

第六條  紀律小組 

(一)紀律小組負責受理本會教牧人員之違規的申訴、處理與預防。  

(二)教牧人員之勸誡依據 ｢紀律小組組織與執行辦法｣ 執行之 。 

第七條  會議 

(一)每年召開常會二次，但主席認為有必要或經本團牧師五人以上

連署提議時，得召開臨時會議。 

(二)牧師團會議之法定人數應為全體團員超過二分之一人數出席

始正式開會。會議提案需出席人數三分之二同意，始得通過。 

第八條  聖道與聖禮 

(一)地方堂會一切聖道之宣講、聖禮之施行與聖工之推動，應由受

聘於地方堂會之本會牧師全權負責督導，並訓練安排所有參與

之同工。 

(二)區會中若有地方堂會缺牧師時，應由各區會主席商請本會牧師

（可含退休牧師）擔任督導牧師，以負責該堂會之聖禮施行、

輔導該堂會之聖道宣講與聖工推動等。 

(三)本會正式教師，按信義宗神學信仰觀點在本會牧師指導下得施

行聖道、聖禮、推動聖工。 

第九條  教牧職責 

(一)傳道︰在牧師、教師督導之下，擔任堂會（機構）配搭牧養事

奉。 

(二)教師︰在牧師督導下，擔任主日崇拜信息之傳講、聖禮之施行

，以及堂會（機構）之一般牧養事奉。 

(三)牧師︰具領導、監督地方堂會所有事奉之能力，在堂會（機構

）從事獨立牧會或與其他牧師團隊事奉，並指導教師、傳道之

牧養事奉。 

第十條  教牧任用資格 

(一)傳道︰通過本會實習傳道之評估，且在神學教育機構修習相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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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神學院全修生一年以上學分數，經神學委員會審核通過。 

(二)教師：在本會擔任傳道一年以上，或神學院畢業，經神學委員

會審核通過。另需通過本宗信仰測試。 

(三)牧師︰在本會擔任專任教師或試用牧師一年以上，經牧師團完

成考核、按立之程序。 

第十一條  牧師受職審查程序 

(一)牧師團因欲明瞭受職人之身世、經歷、蒙召經驗、牧養恩賜，

對本會信仰之認識及適合聖職之一般條件，應請擬受職人提呈

自傳及論文。自傳須詳述擬受職人蒙恩蒙召之經過，信仰及傳

道經驗，與受職後之抱負等，全文須在三千字以上。論文應由

審查小組指定題目，全文須在一萬字以上。 

(二)擬受職人應在指定日期之前，將自傳、論文及由區會審核通過

之靈命、事奉報告呈送審查小組，接受審查。審查小組應對擬

受職人之靈命、事奉、論文等各類有待改進事項，直接給予審

核意見，並限期改進，無法改進者，可不提交牧師團審查。 

(三)審查小組完成初審後，應將受職人平時之公私生活及傳道績效

作成書面報告，與自傳、論文之審查結果及意見，一同提交牧

師團會議。 

(四)本會牧師出席牧師團會議，得考問擬受職人，以便了解擬受職

人是否適合擔任牧師聖職。 

(五)審查小組報告審查意見及牧師團考問之後，應由出席之牧師投

票表決，得票超過三分之二者，即取得受聘為牧師之資格。 

(六)本會牧師在靈命、學識、事奉各方面之審查標準另定之。 

第十二條  外會牧師擬加入本會任職者，其審查程序如下（有關教師、神

學院應屆畢業生、傳道交由相關區會及神學委員會審核） 

(一)應向總會申請，並提出下列資料︰ 

1、個人基本資料。 

2、學歷證件。 

3、自傳。（包括蒙恩蒙召之經過，信仰及傳道經驗以及就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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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之抱負等，全文需三千字。） 

4、擬聘單位及本會牧師之推薦函各一份。 

(二)前述資料經牧師團審查小組審查認可，並面談通過後予以試用

，試用期間一年，必要時得延長之，但以三年為限。 

(三)未修畢本宗信仰課程者，須於試用期內修畢本宗課程，其成績

由神學委員會審核之。 

(四)試用牧師需經區會及審查小組考查通過，並經牧師團口試接納

，始得成為本會正式教牧人員。 

第十三條  教牧人員之獎勵 

(一)受理獎勵之要件 

1、在牧會、開拓或宣教上，有特殊績效者。 

2、對總會、區會各項事工有特殊貢獻者。 

3、教牧言行有特殊見證者。 

(二)要件之審查 

1、由審查小組作書面審查及實際調查了解。 

2、審查小組將調查事實報告牧師團處理。 

3、牧師團討論後，作成意見書，送議事會議決執行。 

(三)獎勵方式 

1、一般以獎章、獎狀、獎牌之方式公開贈送表揚。 

2、績效卓越者，可另贈獎金或其他方式獎勵。 

第十四條  附則 

(一)本條例經牧師團會議通過，及基督教台灣信義會接受施行之。 

(二)本條例如有未盡事宜得經牧師團會議之通過隨時修正之。 


